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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增值稅部分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地方政府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每年編製土地現值

表 1 次，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

地移轉現值依據。另同條例第 40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但書規定，公告土地現值，不得低於

一般正常交易價值之一定比例，並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準此，公告土地現值

調整係屬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權責，地方政府如能落實執行上開規定，使公告土地現值與

市價相當，則可使土地增值稅課徵更臻合理。 

(二)為解決房地之交易所得未按實際價格課稅及土地增值稅無法以實價課稅等問題，並促進

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合理化，財政部業建置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該修正案經總統於

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四、契稅部分 

(一)契稅之計算，按契稅條例第 3 條規定，係按契價乘應納稅率；又按同條例第 13 條規定： 

「第 3 條所稱契價，以當地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為準……」。 

(二)為充裕稅收及維護租稅公平，財政部業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地方實際情形合

理評定房屋標準價格。自 103 年度起，將該事項辦理情形，納入「中央對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 6 點第 2 款第 6 目「房屋稅稅收努力程度」，作為中

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增減一般性補助款之考核項目；並自同年度起列為財政部對

地方稅稽徵機關稽徵業務之考核項目，期提高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配合度並落實執

行。 

按稅課收入為政府施政之主要財源，財政健全為國家整體經濟永續發展之基石，為滿足

財政適足性及永續性，並兼顧租稅公平及經濟社會發展，政府將賡續研議推動賦稅改革

措施，因時制宜就現行賦稅政策調整精進，推動稅基合理化並兼顧租稅效率與公平，以

營造良好租稅環境，達成財政健全目標。 

（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

及證券交易稅稅課收入預算編列應考量經濟情勢予以調整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47） 

許委員就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及證券交易稅稅課收入預算編列應考量經濟

情勢予以調整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首揭稅目 105 年度稅課收入預算案，係參酌各該稅目特性、近幾年（含 104 年度）稅收情形、

稅法修正、經濟成長率等多項因素予以估算編列，經濟成長率尚非編列預算之單一考量因素

。 

二、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分析顯示，國內上市（櫃）公司 104 年度第 2 季營運獲利較去年同期成



 

 
415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5 期 院會紀錄

長 15.71%，該等公司 104 年度預計發放股利與 103 年度全年相較，股利發放數成長 19.24%，

爰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稅課收入預算編列案，尚屬穩健。 

三、證券交易稅之多寡，繫於證券市場之榮枯，政治、經濟、國際情勢及投資人心理均會影響證券

市場交易量。105 年度證券交易稅稅課收入編列，主要係考量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 年 2 月

宣布推動「證券市場揚升計畫」，於 104 年陸續放寬現股當沖標的範圍及股市漲跌幅限制、

鬆綁融資融券限額等措施，爰以 104 年 2 至 4 月證券市場日平均成交值為基礎估列，已考量

經濟成長及景氣變動等因素對市場之影響，爰該稅目預算編列尚屬允當。 

（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積極爭取加入 TPP 第二輪談判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75） 

黃委員就政府應積極爭取加入 TPP 第二輪談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美國貿易代表署於今（104）年 10 月 5 日宣布完成 TPP 談判並達成協議。TPP 為跨太平洋、

亞洲與南美洲 12 國家所簽署的經貿合作協定，屬於高質量的 FTA，市場開放程度較高。 

我國對 TPP 國家雙邊貿易額占我國總貿易比重高達 31.95%，若遲未加入，成員國間可能產生

貿易移轉效果，將影響我國出口，並造成臺灣在整個亞太產業供應鏈中面臨斷鏈等重大影響

。 

二、本院於 101 年 11 月 7 日「國際經貿策略小組」會議核定我國推動加入 TPP 策略，並於 103 年

1 月起在「國際經貿策略小組」下增設「TPP/RCEP 專案小組」作為推案平臺，由本院副院長

主持，以掌握相關部會 TPP 及 RCEP 進展。 

三、在我國加入 TPP 及 RCEP 之策略上，政府將秉持「雙軌（TPP 及 RCEP）並進」原則，分別從

「國內經貿自由化」、「爭取國內支持」及「爭取 TPP/RCEP 成員國支持」等方向持續推動，

並透過各種管道持續強化產業及公民社會參與及意見表達，例如透過舉辦座談會、研討會論

壇等形式，邀請產業專家學者就我國推動加入 TPP 及 RCEP 提供政策建議、透過公協會理監

事會議或會員大會說明 TPP 及 RCEP 推案並爭取產業支持，或利用網路社群（如臉書）進行

廣宣，爭取公眾支持。未來政府參與談判時，一定會顧及民意訴求，充分徵詢國內產業界等

利害關係人意見，在保護國內產業和拓展海外市場間創造雙贏。 

（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經濟成長衰退，政府應採取出口及內需

並重之雙引擎經濟新思維，並將過去臺商以中國大陸為工廠的接

單代工方式，改變為創新研發及加值服務的新出口模式，以及分

散市場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30） 


